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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9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3-32 

债券代码：127017        债券简称：万青转债   

债券代码：149876        债券简称：22 江泥 01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银行反馈回

来的借款、担保合同材料，具体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了壹亿元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为：公流贷字第 GZWNQ202301号，借款期限为十三个月。公司为此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 GZWNQ202301 号。 

以上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4%,上述担保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授权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 540,0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或下属子公

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540,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以下同）担保不超过

192,000.00 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不超过 156,500.00 万元，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担保不超过 160,50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

资产抵押担保不超过 1,000.00 万元，公司以信用保证方式担保的公司借款不超

过 30,000.00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4月15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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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7

号）。 

本次担保后，公司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17,662.91 万元。其中：公司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42,415.91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担保24,000.00万元，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担保 51,247.00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13 日；注册地

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华林村；法定代表人：周帆；注册资本：壹亿元

整。经营范围：水泥制品、水泥纤维板、纤维增强硅酸钙板、防火板生产和销售；

煤矸石、页岩多孔砖、装饰砖、建筑材料（不含开采）生产、销售；水泥、减水

剂、矿粉、粉煤灰销售；制砖技术的开发、转让、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与担保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三）被担保人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2022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赣州万

年青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 

988,270,014.73 667,374,947.16 320,895,067.57 937,269,407.44 69,896,892.77 47,364,290.32 

2023 年 1-3 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3月 31 日 



 3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赣州万

年青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 

931,261,750.98 595,965,558.49 335,296,192.49 201,092,977.49 19,968,564.23 14,401,124.93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GZWNQ202301号）主要条款如下：  

保证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基于主合同项下可能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为确保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

甲方同意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明确甲、

乙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共同信守。 

1、主合同：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

编号为公授信字第GZWNQ202301号的《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及其修改/变更/

补充协议与该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用款申请书及借款凭证等债权凭

证或电子数据共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 

2、主债务人：本合同正文提及主债务人，除非另有约定或说明，均包括主

合同债务人及其关联公司。 

3、最高债权额：甲方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壹亿元人民

币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4、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4月19日（皆含本

日），为避免疑义，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也指债权确定期间。 

5、保证方式：甲方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

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7、争议解决方式：由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或

总经理或总会计师签署有关文件、在授权额度内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借款和担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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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选择金融机构。本次担保是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担保事项被担

保方中小股东提供了反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第三方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 117,662.91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94%；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审批文件;  

2、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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